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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嵌与重嵌：村落秩序中的农业经营及治理
 

 

黄增付 
 

 

摘要：农业经营是构建村落秩序的核心要素，而自发土地流转与市场化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这一

要素功能的发挥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对皖北典型村的调查发现，自发流转推动的农业经营具有修复

村落秩序的作用，但市场化流转通过对传统文化维持、农民食物主权保护等农业多功能性的抽离化，

促使农业经营迅速脱嵌于村落秩序之外。更严重的是，资本下乡必须充分依赖村落资源，这一过程中

农业经营重嵌于村落秩序之中，企业借此达成对村落秩序的总体性支配，导致村落治理依附化、村落

成员边缘化和外向化等负面效应。以上现象凸显了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所存在的逻辑问题。

要保护农业经营的多功能性，各地应遵循“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后果做计划”等原则因地

制宜推进当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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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 

至 2016 年底，中国土地流转达 4.7 亿亩，占土地承包总面积的 35.1%①，全国农村出现了急剧的

土地集中化，2.3 亿农户有超过 7000 万转出了土地经营权，家庭农场、合作社、种植大户和涉农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达 600 多万家②。目前，数百至数千亩的规模经营成为流转后的农业主流经营方

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农业产业化水平。就政治社会学层面来看，国内外学者已深刻揭示了土地

制度变革对村落秩序体系的深远意义（Shanin，1987；Judd，2007；费孝通，2016），中国历史进程

也不断验证着这一规律。所谓村落秩序，主要是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

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的状态，通常地，村落秩序是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来实现的（贺雪峰、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制度支持研究”（项目号：17CSH037）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本文作者文责自负。 

①参见《农业部：土地经营权流转的面积达到 4.7 亿亩 占整个二轮承包面积的 35.1%》，http://www.tdzyw.com/ 

2017/1004/44926.html.2017-10-05。 

②参见《实行“三权分置” 让土地有序流转》，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11-04/doc-ifxxneua4050642.shtml.；《土地

流转造富之手：全国农村生产关系等待变革》，http://www.sohu.com/a/195639238_118622.2017-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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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志辉，2002）。近十多年来，随着被称为第三次土地制度改革的土地流转的推进，中国农业生产单位

由小农家庭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变，农村生产由小农生产向规模农业转变，农民群体由同质化小农

向众多小农和少数职业农民分化转变，“三农”结构的重大调整，使农村社会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入大规模土地的同时，也带动人、财、物资源向乡村社会大量流动（孙运宏、

宋林飞，2016），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孟令国、余水燕，2014），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

水平（冒佩华、徐骥，2015）。流转过程中，部分转入适度规模土地的农户成为农村“中坚力量”（贺

雪峰，2014），合作社负责人、家庭农场主、大户则可能上升为村庄的新土地精英阶层（黄增付，2015a）。

有学者对西北地区十多个行政村的调研发现，农民合作社作为孕育在环境变化中的行动者有充分的动

机和能力参与到村委会选举中，成为推动村庄民主政治的新兴力量（韩国明、王凯曦，2015）；而作为

一种现代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家庭农场是对中国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继承和完善，既有利于促进现代

农业发展，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高强等，2013）；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农业经营大户代表

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陈家骥等，2007）。而对城市企业下乡务农持正面看

法的学者认为，外来的工商资本下乡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社会组织效应等三大正面

效应（涂圣伟，2014），由此能实现社会效益的 大化。 

除了良性整合功能之外，土地流转为村落秩序带来的负向效应也倍受相关学者关注。进入 21 世

纪后，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走市场化土地流转和规模化之路这套改革叙事的影响下，地块细碎、管理粗

放和质量良莠不齐，甚至显得杂乱无序的小农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产力落后、效率低下的象征，

不少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认为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规模化、机械化的集约道路（宋亚平，2013）。这一导

向使近年来的市场化流转带有鲜明的行政主导色彩，中央所强调的“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和“适

度规模经营”要求也被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引发了许多负面后果。其中 被诟病的地方是部

分下乡资本对惠农项目和村庄资源的攫取，以及土地过度集中于少数能人手中导致村庄社会结构瓦解

与治理危机。有学者对皖南、鄂中、皖北等地的调查验证了这点（郭亮，2010；王德福、桂华，2011；

冯小，2015）。市场化流转将普通村民排斥在受益主体之外，也将更多农民推向劳动力市场，加剧了农

村阶层分化（刘锐，2013）。面对强势的下乡资本，村干部的“代理人化”问题日益突出，消解着村组

织的合法性（张良，2016）。这些“非均衡化”的流转还诱发了一系列土地纠纷问题（于水、丁文，2016）。

有学者归纳，工商资本与村落社会之间是一种互不信任的“基底关系”，二者间互动不畅带来了资本下

乡过程中的一系列不良后果（徐宗阳，2016）。也有学者将之总结为土地“脱嵌”于乡村社会内部的过

程，对乡村造成了全方位影响（马流辉，2016）。 

斯科特（2017）对 20 世纪下半叶部分发展中国家行政推动下的农业项目进行了研究，发现旨在

管理效率和经济利润 大化的规模农业不约而同地走向了简单化、模式化的失败道路，其背后是对地

方农业复杂性逻辑的忽视。这类被斯科特称为极端现代主义农业的项目，抛弃了与传统农业“同气连

枝”的农村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安排，官方希冀的科学效率 终沦为了视觉上的美学秩序。斯科

特的观点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少地方政府对现代农业的片面理解正在于

区域发展差异性颇大的乡村造就着文本一辙、模式单一、内容雷同的规模农业，这对于一部分地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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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利好的，但可能与另一部分地区格格不入。对此，有学者将规模化流转批评为政府联合资本“打

败”小农的行为①。 

可以说，土地流转的村落秩序整合实践恰是农业脱嵌于村落秩序后，又重嵌村落秩序的过程。土

地流转后，农业经营从绝大多数农户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与整个村落秩序之间不再是自然协调、

共生互适的有机统一体。不仅如此，规模农业经营甚至沦为部分下乡资本进入社区和获取公共资源的

搭载工具或不可或缺的名义手段，农业在村落中蜕变成一种入侵性、销蚀性或扩散性的外来分子角色。

尽管农业经营与村落秩序仍属同一物理空间，但就内在逻辑而言，二者建立在长期生产生活基础上的

共同体格局已基本消失，规模农业在村落秩序中的重嵌与原小农生产的嵌入无论性质导向，还是外在

形式，抑或作用发挥上都大相径庭。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绩效，土地流转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

题始终是各方的争论热点，成为改革持续深化的桎梏。已有研究多沿用了“抽象问题—具体问题”的

演绎法对土地流转的村落秩序整合影响展开剖析，对相应的作用路径做出个别性深描，但未将单方面

事件进一步融汇起来，进一步提炼土地制度改革与村落秩序关联的系统框架，这使从农业经营脱嵌和

重嵌村落秩序的过程视角审视农业规模化带来的村落秩序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将以皖北典

型纯农业村庄为案例，通过土地自发流转向市场化流转的演变来展示农业经营脱嵌于村落秩序的过程

表现和实现机制，进而剖析市场化流转后农业经营重嵌村落秩序的原因、实践和负面后果，以反思中

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推动逻辑。 

二、土地流转与脱嵌的农业经营 

哈耶克（2000）将秩序划分为人造秩序与自发秩序。“人造秩序是由某个人及组织按照特定规则

把相关要素放在一个确定位置并指挥其活动形成的秩序；自发秩序则是由许多并未明确意识其所作所

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而自发形成的。”具体到国内村落治理场域，也有学者将哈耶克划分的

两种秩序转述为“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认为村落内涵着一种包括“外生秩序”及“内生秩序”

的治理体系，而“外生秩序”与“内生秩序”的耦合与碰撞决定了村落治理结构的现实形态（刘建、

吴理财，2017）。在村落秩序的诸多形塑因素中，兼具“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两类特征 鲜明的

因素之一是土地制度及其基础上的农业经营，它根本上决定了村落秩序的基本架构。外生秩序上，新

中国成立后，每一次土地分配或产权的重大调整，都引致农村社会结构及组织管理制度的变迁。无论

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是发轫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或 21

世纪初兴起的土地“三权分置”，都很大程度上依赖各级政府的推动。内生秩序上，作为一个农耕文明

史悠久的国家，华夏民族村落的生成、演化与土地息息相关。尽管不同地区村落形态迥异、风情各具，

但两千年来围绕农业这一核心，形塑了共性的以自治为核心、以家户为根基的独特村落秩序。客观说，

“外生秩序”和“内生秩序”异质同构的土地制度，特别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对农民根深蒂固的平均主

                                                  
①参见《贺雪峰：政府不应支持资本和大户去打败小农》，http://news.wugu.com.cn/article/52525.html.201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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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心态，以及建构其上的经济社会伦理起到了总体性支撑作用①，是长时期影响村落秩序的核心变量。 

所以，对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践样态——小农生产的变革，不仅是对农民深厚土地情结的重塑，

更是对村落秩序结构的再造。作为当前变革小农生产的主要手段，土地流转可分为基于内生秩序的自

发流转和基于外生秩序的市场化流转两类。本部分将结合案例，首先围绕自发流转形成的农业经营对

村落秩序的维持意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细剖市场化流转对自发流转的替代及其对农业经营多功

能性的抽离化，以变迁性视角展示农业经营脱嵌村落秩序的过程。 

（一）自发流转与农业经营：村落秩序的自我修复 

夏村②是皖北平原上的一个纯农业村庄，坐落在素有“皖北粮仓”和“中华药都”之称的安徽亳州

市，有人口共 263 户、1050 人，大多数青壮年村民在外打工，常住人口以留守老人和妇孺为主。2015

年之前，该村几乎未发生过市场化土地流转，除了少部分由留守老人经营外，全村 1500 多亩承包地中

有近 1000 亩是由约 30 户在村中青年村民通过代耕和亲属间私下转让等方式流转经营的。这部分村民

就是学界所谓的“中坚农民”“中农”或“中间阶层”——在青壮年农民持续外出进城的背景下，一部

分留村经营适度规模的土地③和经济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地位，具有润滑和整合农村各阶层功能，作为农

村稳定性中间力量而存在的农户。这样一种“中农”，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就是留守农村的农民中坚

力量，是中坚农民。正是这样一种中坚农民，与难以进城的老弱妇孺农村留守群体构成了一种相互支

持的稳定社会结构，这种稳定结构是当前农村人财物流出背景下，农村仍然保持了稳定的一个重要的

结构性原因（贺雪峰，2014）。这一新生的中坚农民群体，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

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中间阶层、释放中农价值的角色，成为中国隐性

农业革命的社会学议题（杨华，2012）。 

夏村内部自发流转遵循的是道义理性逻辑，而非市场逻辑，作为转入方的中坚农民几乎不必付租

金，只象征性地每亩给予 150 公斤左右的口粮（或折成市场价）即可。作为新利益群体，中坚农民能

获得不低于在外务工的收入。这得益于皖北平原便利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雇佣农业的普及使他们能

相对容易地完成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并有闲暇时间去从事一些副业。中坚农民生产生活的圈子在村

里，加上其他留村的老弱妇孺“势单力薄”，所以，他们频繁地参与村中公共活动，成为村落内事务的

主要参与力量。这种情况下，村落秩序的好坏直接与这些中坚农民的行为——确切地讲，是中坚农民

以务农为主的生产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部分中坚农民和留守老弱妇孺一起组

成了夏村常住人口，是维护村落日常秩序的中流砥柱和维持再生产者。归纳起来，中坚农民群体作为

村落中坚力量的功能体现在土地资源良性循环和利益共享机制的构建、日常规范的维持再生产、村落

                                                  
①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农民土地平均主义心态的形成，以及当前土地经营权流转对这一心态的翻转，相关学者做出过专门分

析。详见吴毅、吴帆（2010）。 

②根据相关规范，文中所出现的乡镇、村庄、公司等名称，已做化名处理。 

③关于中坚农民经营的土地规模，不同学者的观点略有区别，如贺雪峰（2014）界定为 30～40 亩，杨华（2012）界定为

15～4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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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势力的均衡等方面，而和其他留守人口的共同生活体验、互惠合作的利益格局、血缘和地缘性纽带

等是大部分青壮年人常年外出后村落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关键要素。 

尽管夏村 65%以上的耕地已发生了流转，但这种同村熟人间的自发流转和市场化流转之间有截然

区别，拥有很强的互惠性质。双方遵循道义理性准则，交易时心照不宣地认同转出方不是完全转出了

土地经营权，而是对经营权拥有一种“保留性”权利，这种“保留性”权利确保转出方随时根据自身

情况调整土地经营策略——主要是外出务工失败时随时要回土地亲自经营。这是一种不同于基于亲子

代际分工划分标准的（夏智柱，2016），以留村中坚农民和外出农民接力式分工形成的“半工半耕”模

式。由此带来的一个现象是，中坚农民代耕的近千亩耕地存在较长期的总量稳定性，但内部又处于小

频率变动、增减持平或小幅增长之中，周期短暂的“转出—收回—转出”的循环过程受到转出方务工

稳定性的牵制。这种人格化流转虽然不利于规模化经营主体的培育，但成功地维持着众多小农家庭和

农业经营的紧密关联，也促使这批中青年农民长期留在村中，成为村落秩序的维系主体。 

自发性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同村的街坊、亲朋之间，双方遵从伦理规范，流转后土地的社会保障

作用虽有所减弱，却仍相当稳健地存在着，即使发生纠纷问题时，熟人机制也能颇高效地予以解决。

这表明，尽管中国农村整体上的失范困境几乎早已成了学界共识，但在一定条件下，传统村落秩序仍

具备很强的自我治愈及修复能力。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导致农业劳动力的锐减和老龄化，产生村落治

理的空心化，却为一批职业化农民登上治理前台提供了机遇。这些中坚农民作为村落秩序自我治愈的

主体，不仅有效避免了土地闲置或抛荒问题，同时也起到了整合村落秩序的功效，对村落秩序非但没

有直接破坏力，反而在城镇化席卷下为传统村社巩固着阵地。 

（二）市场化流转：脱嵌的农业经营 

与自发性流转和适度规模农业不同，市场化流转使土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经营者手中，形成单村

或数村范围内的“寡头式农业”。这些经营者可能是农民，也可能是外来企业或其他组织，但市场化流

转导致农业经营与广大小农家庭的迅速分离，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巨变。无论是波兰尼（2013），还

是格兰诺维特（2015），他们都强调经济体是嵌入社会关系和制度之中的，经济行为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之一，作为农村 主要经济行为的农业活动也是如此。在尚未充分市场化的中国农村，特别是在礼俗

规则保存相对较完整的中西部农村，农业经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嵌入性体现得更为突出（马流辉，

2016）。简要地说，农业经营的脱嵌是指市场化流转不只促使农业经营与农民个体或家庭日常生计脱离

了关联，也导致农业经营从农民社会关系网络和村落秩序中脱离出来。 

1.资本下乡与农业经营的脱嵌。2015 年秋收时，夏村机耕路实现了全面水泥硬化，连通了省道和

县城公路。就在此时，浙江慈康药业有限公司（简称“慈康公司”）派员紧锣密鼓地与村委会和夏村所

属的巴乡政府商讨租赁夏村 1300 亩耕地用于建设药材基地的事宜。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当地基础设施

建设特别是农田道路、水利设施的建设及完善度，与市场化流转高度相关，即农田道路和水利设施愈

齐全或愈完善的村庄，愈容易发生市场化流转，流转程度远高于设施欠缺或落后的村庄。在未通告村

民，也没有召开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的情况下，村委会、慈康公司和乡政府人员组成的工作队迅速将

夏村 213 户农户的承包地丈量完毕，紧接着村委会要求农户不要再购置种子、药肥和播种小麦，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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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板“包地”的准备。 

这种基层政府和村委会干预下的流转推动方式一开始遭到大部分农户反对，尤以中坚农民群体反

对 为激烈。纵使如此，经村委会动员，先有近 30%的农户同意签订了长达 15 年的流转合同。在“羊

群”效应和高于自发流转数倍租金的利诱下，短短一月时间里，竟有 210 户村民和慈康公司签订了流

转合同，流转面积达 1280 亩，期限同样为 15 年。夏村大规模土地流转的实现，村委会和慈康公司的

“逐一击破”策略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策略的运用又与皖北农村的“小条块”“大井田”的耕地划

分特征和平坦开阔的平原地貌，以及建立在地形条件基础上的雇佣小农制不无重要关联。简单地说，

少部分农户率先同意了流转，这对承包地和他们毗邻的农户造成很大的压力——这些农户农业生产可

能陷入无法使用雇佣机械和雇工的困境， 后反需主动要求慈康公司租赁自家承包地。这种压力使大

部分农户口头上极不情愿流转出土地，实际行动上却出现几乎“一边倒”的从众流转。 

具体而言，便利的地形条件和农作物单一化①使当地农业生产中雇佣机械和工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

便基本普及，农户严重依赖雇佣机械和雇工，自家劳动力投入极大缩减。黄增付（2015b）在同属淮北

平原的类似村庄发现，雇佣农业的发展使以往需全家劳动力每年花费 60～90 天的农忙季，降低为 10～

25 天即可完成，农业经营几乎不再对非农就业产生明显限制②。在以村组为单位的“大井田”里，每

一农户的承包地小地块基本呈整齐划一、规则有序和彼此接连无障的“小条块”状，这是大中型收割

机、犁地机和播种机等雇佣机械得以作业的要件，也使雇工（雇工是机械的所有者或操作者，他们每

年根据谷物成熟进度自南向北迁移作业）作业时必须尽可能地选择一整片“大井田”里的地块，或至

少是相互接连的几十上百亩的地块，即按“小条块”顺序依次作业，以降低成本。这种雇佣农业对地

块特征和作物单一化的特殊要求，致使一旦“大井田”中有部分承包地不采用雇佣制后，很容易导致

其他地块的承包户因地块无法连片作业而难以雇佣到机械和工人，尤其是相邻地块的承包户不得不改

为主要依靠自家劳动力——这在长期劳动力短缺和依赖雇佣制的当地，现实可行性极低。 

市场化流转使农业经营与绝大多数农户（含几乎所有中坚农民）的生产生活相脱离，不仅存在十

多年的中坚农民被“消灭殆尽”，被迫进城谋生，而且原 400 亩左右，由留守老人经营的土地也过半流

转给慈康公司，这部分老人定期领取租金，与农业也不再有直接关联。慈康公司用铁丝网将转入耕地

圈起来，打破了原有地界划分，使众多“小条块”耕地变成几十至上百亩一块的“大方”，种上不同药

材。这些药材生长周期多数在一年以上，近半需种植在温室大棚内，管护相对精细化，所需普工很少。

这意味着，流转出土地后的剩余劳动力除小部分之外，大部分无法转化为慈康公司的雇工。夏村自发

形成的代际间“半工半耕”与中坚农民和外出农民两个群体间接力式“半工半耕”结构被市场化流转

所倾覆，农业经营很快脱嵌于村落秩序。本是村落秩序核心的农业经营，变为与普通村民无直接关联

                                                  
①在夏村及周边农村，小农农户种植的农作物高度单一化，90%以上的农户轮播冬小麦和玉米两种作物，特别是冬小麦占

秋播作物的比例超 95%。 

②黄增付（2015b）对H村 107户普通农户（小麦、玉米等主要谷物种植户）进行了实地调查，综合比较了该村夏粮作物

和秋粮作物的种植成本、收益和劳动力投入时限等数据，肯定了当地雇佣农业机械、农业工人对农业生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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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陌生”农业和缺乏情感满足的地租，致使中坚农民与老弱妇孺组成的互惠社会结构走向解体，自

发土地流转及其基础上的农业经营的村落秩序“修复”功能也随即消亡。 

2.农业多功能性的抽离化。在下乡资本这一外力介入之前，中坚农民起到了维护、传承村落日常

规则的作用。以婚丧嫁娶为例，近年来，中坚农民群体是夏村几乎所有婚丧嫁娶中能“撑场面”、参与

筹办的固定人群。皖北农村的婚丧嫁娶流程多、耗时长，需用人手也多，需要依赖“近门”（血缘关系

不出五服的宗族成员）和邻居协助才能完成。那么，在一个大部分村民有着或远或近血缘关系、辈分

分明的单姓村①，这部分中青年人责无旁贷地成为协助操办婚丧仪式的主力。婚丧嫁娶仪式中以丧葬

繁缛隆重，而随着人口大量外流，不少村庄面临丧葬礼仪无人知晓传承、也少有人参与的难题。常年

在外，生活面向高度城市化的青年农民对这些礼仪接触很少，也缺乏兴趣。方圆数村中，唯独夏村较

完整地保存了当地丧葬仪式中的各环节礼仪，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中坚农民群体的存在，在周边村庄农

户办丧葬时，他们之中有数位常被请去担任指挥、安排当天大小事务的白事知宾（口头上称“大总管”），

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输出现象。以丧葬仪式为代表的民间规则发挥出联结亲情，沟通农民个体、家庭间

的关系，维护村庄团结及弘扬孝道等功能，这些礼仪的延续程度称得上村落秩序运转的“晴雨表”。但

是，在土地市场化流转之后，中坚农民大多向城镇转移，维持婚丧嫁娶礼仪的主体不复存在，夏村很

快陷入了和其他村一样“冷清”、重物质而无内涵的婚丧活动困境中。 

村落文化层面的婚丧嫁娶礼仪的衰落仅是农业经营脱嵌的多重负面外部效应之一。人们一般很少

细究婚丧嫁娶礼仪与传统农业二者间的关联，但案例中展示的，却是一幅奠基于农业生产之上的村落

文化格局随资本下乡而来的坍塌景象。作为农民情怀的表达手段，传统礼仪早已经受到城镇化的冲蚀，

但资本下乡仿佛成了压垮它的“ 后一根稻草”。显然，当地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中并未考虑这一村落内

部成本，婚丧嫁娶礼仪等传统文化沦为下乡企业成本转嫁的牺牲品。 

如果说负外部性是农业经营脱嵌的间接表征，那么，多功能性传统农业面对现代农业叙事话语时

的弱势还不止于前文所描写的方面。多功能性几乎都是以小农生产为基础，大大增加了小农生产可创

造的附加值。然而生产主义的市场化、规模化推进策略，将农业进一步锁入巨大的食品生产链条之中，

其结果是农业生产附加值的减少和食品链附加值的增加（文图拉，2016）。传统农业之所以具有多功能

性是因为农民除了从事农业商品生产，也会创造与此相关的自然景观、礼俗活动、关系网络等村落公

共物品或集体活动。相反在现代农业经营中，只存在精打细算后的利润追求，这些账上利润是以村落

可持续秩序和公共物品供给的巨大损失为代价换来的，甚至资本下乡也远未兑现创造大量就业这一承

诺，反而加速了农村人口的流出，多功能性走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窘况。 

农业多功能性抽离化的一个深层延伸是农民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的保护问题。食物主权

的理念由拉美农民组织“农民之路”于 20 世纪 90 年代提出，在《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

                                                  
①目前，除部分新生代少年和儿童的名字里已不再有“字辈”，夏村大部分男性村民，包括绝大多数成年人的名字是按照

“树、灿、增、锦、淑、相、兆、培……”五行循环的字辈排行来取的，如夏树×、夏锦×、夏相×等，从名字上能直

接得知村民在血缘关系中的长幼地位和尊卑情况。这一情形在皖北的单姓氏村落中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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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报告）》（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of the World Bank，2010）中首次出现了“食物主权”一词。它的

定义是：“人民和主权国家以民主方式自行决定农业及粮食政策的权利。”食物主权意味着农民有权决

定自己的食物体系、生产方式、技术使用、生产目标和环境影响。这说明，农民不仅有权拥有一定数

量的食物，还有权生产食物，有权拥有适合他们文化的食物，有权拥有健康的食物（埃德尔曼，2016）。

这一反市场命题对当下中国行政手段推动的土地改革极具现实性。在食物主权丧失视角下，农业经营

脱嵌不仅包括农业与村落自然环境、社会规则之间的分离，也鲜明表现在村落农业产品与食物产品的

分离、农民饮食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分离等方面。 

夏村几乎整村土地租赁给慈康公司后，基本不再种植任何谷物，农田里布满了用铁丝圈起来的药

材大棚，即使田埂路边的零星土地农户也难以踏足，更遑论栽种家用的瓜果蔬菜。农业产品和农户的

餐桌已不再有关联，夏村人很快被迫转向市场购买食物。相伴而生的是，村民的饮食习惯被迫因食物

来源、消费开支的改变而调整。笔者 2017 年 8 月份驻村时发现，村民过去数十年以小麦为主食的习惯，

已转变为以大米为主食，这种调整的主因是长期吃米比吃面粉省钱，所需配菜也更少。作为全国小麦

主产区，面食在皖北历史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因这场土地流转，夏村人不得不“改面吃米”，这

也导致了一个隐性却亟需警惕的议题：购买食物极大增加了村民的现金支出，地租收入远不及增加的

消费开支，农民被卷入市场的力度更强，承受的风险也更大，原“半自足、半市场”型的家庭弹性饮

食模式几乎完全转向了市场依赖模式。诚然，这对条件较优越的农户无关紧要，但对大部分生活水准

中等及以下的农户而言，他们随时承受着坠向底层的风险。 

迄今为止，中国的土地流转政策基本把农业经营定位为单纯的经济行为，对农业所嵌入的地方环

境和文化网络欠缺考量，未对其多功能性做出准确把握是农业经营脱嵌于村落秩序这一“意外后果”

的主导因素。在这里，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斯科特所言的“社会工程”特点。即由

于“三农”问题的客观复杂性和交织性，不少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低成本的“管道式视野”策略——

土地流转政策制定及施行中政府所关注的只能是较为清晰可见的主效果和主因素，其他的大量因素被

抽离在外，难以被纳入政策框架之中。对农业经营清晰化的政策设计充分降低了政府的施政成本，但

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官方实用主义逻辑却与资本扩张的逻辑一定程度上相吻合，不仅村落复杂多样的

地方环境和文化知识被当做可控的“实验变量”，土地流转及市场化农业也没有被意识到会和村落秩序

产生多少交集，更不论二者间的张力。结果，那些“管道式视野”之外的事实上非可控的“实验变量”，

因缺乏有效的保护，面临着被卷进资本运作链条的处境。 

三、重嵌村落秩序的农业经营 

除了具有单位面积产出上的优势，中国的小农生产还具有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要优势。遗憾的是，

在强调规模化的话语面前，不只土地集中后的产量问题被忽略了，政府对村民脱离农业后何去何从同

样所虑极少，农业脱嵌对村落社会结构的负面影响更不在考虑之内。那么，地方政府对规模化的热捧，

下乡资本对谷物种植的漠视，二者合力往往意味着：非粮作物成为流转后的选择；追求利润的市场型

农业对村落实践经验的背离，彼此间“互不适应”。市场化流转将农业经营从村落社会中剥离出来，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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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村民对市场型农业不了解，也无法融入其中，被迫重组生计以适应“去小农”后的新秩序。 

“去小农”后的村落很大程度上受到规模农业的形塑，被灌输进了资本运作的意志。鉴于农业的

特殊性，身为外来者的下乡企业在转入大片土地后始终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采用何种方式组织生产和管

理，特别是劳动力的雇佣使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几乎无法脱离乡土社会资源，必须不同程度地利用

村落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徐宗阳，2016）。“正式秩序的社会工程系统实际上只是一个子系统，如果

不是寄生于，也是严重依赖一个更大的系统。……市场是制度化的、正式的运行系统，尽管它给参与

者留出了活动空间，它也同样依赖于它本身所无法了解的更大的社会关系系统……包括已经存在的社

会信任、社区、合作的模式和规范，没有它们，市场交换是难以想象的。”（斯科特，2017）实际上，

下乡企业尝试了各种不同的制度，主要有“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分包制”“反租倒包”

等。而这些形式都意味着农业经营脱嵌后，某种程度上又重嵌于村落秩序之中。这里需强调，业已演

变为规模化形态的农业经营的重嵌行为，是指下乡资本以政策为搭载工具，将市场运作方式镶进村落

内部政治社会网络之中，试图异化、占据或重新组合相关秩序的构成要素，以“借壳生蛋”的方式达

成对村落秩序的总体性支配目的。比较起来，以往农业经营是小至农民家庭日常，大至村落秩序的建

构基础和自然要素，企业农业经营重嵌本质上属于企业与小农的契约雇佣关系，二者不管是外在方式，

还是作用性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村落秩序的影响逻辑差异颇大。小农生产的嵌入是对村落秩序

富有创造性的、实践中的反应，规模农业的嵌入则相反，它改变村落环境使之尽可能被纳进资本运作

的体系内。这也是说，小农生产是适应村落秩序的，它对村落秩序的变迁展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柔韧

性，而规模农业却使村落秩序来适应自己。或者说，农业经营重嵌后的村落秩序除了仍留有合法化的

“外壳”之外，其内在构成要素已不同程度地被工商资本架空或吸附，村落秩序已蜕变成资本化农业

体系的一部分。 

与生存型小农不同，规模农业追求的是充分算计后的利润 大化，部分被雇佣的村民沦为农业市

场化的“链条”之一，他们接受雇佣仅是为了出卖劳动力。这种“契约”农业的朝向不是农民日常生

活，而是相反，农民的日常生活要围绕规模农业经营来安排，或受其掣肘。比方说，小农生产与村落

秩序类似本土水生物种和它们所依存的水域间的共生关系，但资本下乡犹如外来物种侵入了这片水域，

没有天敌的它们迅速地将小农生产消灭，或排挤到边缘，占据属于后者的资源和空间。直观上，规模

农业也生存于村落秩序之中，受到这片“水域”的影响，二者也呈现出一定的互赖，但对村落秩序的

生态系统来说，却不啻是一场灾难。关于规模农业对小农的排挤，学界的研究成果众多（贺雪峰，2013；

孙新华、钟涨宝，2017），而规模农业对村落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一层面的考察，还处于不断推陈出新之

中。就案例而言，农业经营重嵌村落秩序后所造成的问题突出表现在村落治理依附化和成员边缘化、

外向化等方面。 

（一）村落治理依附化 

慈康公司管理所转入耕地时，借助村干部与村民打交道。具体是，公司利用拥有社会资本和政治

权威的村干部的操作，转入土地的同时，还“雇佣”村干部承担工人招募和组织、纠纷协调、工资发

放等工作，使村干部成为自己的“代理人”。村干部凭借自身优势，巧妙地将慈康公司的市场话语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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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政治话语——对国家土地改革政策的拥护和落实，协助慈康公司招募组织雇工，也藉此应对慈

康公司可能面临的村民或雇工的抵制、毁约、偷工减料等不配合，甚至是冲突的难题。有学者总结，

外来资本进入乡村时通过吸纳正式权威——村干部顺利在村庄落脚，并通过重组的政治权力掌控了农

民的整个日常生活，形成一张紧密相连的“权力—利益”之网（冯小，2014）。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结

合意味着村落治理依附化和资本化的肇始：下乡企业的市场经营实质上被村干部的政治治理话语所掩

饰，村干部成为企业的代表和农民打交道，但同时也分担着企业经营中的经济风险和管理成本，村干

部呈现出向企业依附的趋势，不再是独立的治理主体。 

从村干部来看，他们以社会政治资本换取来自慈康公司的经济回报，其个体和村干部两种角色之

间出现了角色混乱问题。由于夏村治理一直有很强的村干部个人主导特征，村支书和村主任向慈康公

司的依附致使很多村内事务决策受到该企业的影响，带来村落治理的资本朝向，以及集体资产的大量

流失。这从 2015～2017 年慈康公司先后无偿获得了 90 余亩的废弃村小学校舍（包括两栋 2006 年建成，

共 60 多间完好教室的双层教学楼）、25 亩左右的 4 片水塘、12 眼深机井和几乎所有田间沟渠河床的

使用权等一系列“打包赠送”资源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普通村民未获得提前通告，更遑论参与决策。

村干部利用社会政治资本和企业交换利益，自身的政治角色和权威身份发生了相当大的偏离，基层组

织很大程度上异化为资本扩张的工具，表现出亲资本、远民众的势头，也首当其冲地沦为村民与企业

发生冲突时的矛头所指对象。调查中证实，当和慈康公司产生纠纷时，村民几乎无一例外把怒气撒到

村干部头上，指责村干部收受贿赂、“吃里扒外”、“充当（慈康）公司的马仔”……村干部的依附

化大大降低了村组织的权威，消蚀着村组织的群众基础。 

（二）村落成员边缘化、外向化 

在“权力—利益”之网的裹挟下，慈康公司将规模农业强势嵌入到村落社会之中。尽管只有少部

分村民转化为慈康公司的季节性雇工——约 50～60 人，以中老年村民为主，但这一嵌入激荡起的“涟

漪”几乎迅速波及到夏村所有村民。普通村民丧失了长期以来的农业生产主体地位，他们要么从经济

和空间上被排挤出村落场域而向城镇转移，要么被迫继续留守村中接受资本所形塑的新秩序，前者以

原中坚农民为代表，后者以无力转移至城镇的留守老人为代表。特别是，这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

的老年农民因无法转移或就业不足，变得进一步边缘化和贫困化。他们终日无所事事，陷入依靠打牌、

闲聊、看电视消遣度日，精神文化极度匮乏的境地，人际纠纷随之大幅增多，一些针对老年人的保健

品下乡骗局也趁虚而入。土地大规模集中也影响到了原常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农民，土地经营权的长

期转出阻断了他们“半工半耕”的职业行为，并推动其家属向城镇迁移。这些使得他们对家乡的牵挂

弱化了许多，失去了农忙时回乡的必要性，回乡频率大幅减少，村落变得更加没有“人气”。如今无

论是过春节，还是红白喜事场合，都再难觅到多少青壮年人的身影，村落社会景观急骤退化。 

需要强调，农业经营重嵌村落秩序后导致的负面问题必然不限于以上方面，鉴于本案例事件发生、

持续时间的短暂，尚未暴露出所有问题。即便如此，也足以有力地证实，大型市场化农业追求利润

大化的过程中，“农业生活、社区、家庭需求、长期的土壤结构、生态多样化和可持续等问题，或者

很难被纳入进来，或者被完全排除在外”（斯科特，2017）。历史上，小农生产和村落秩序之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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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相辅相成、和谐互生的自然统一体，虽然二者结合也存在一定人为因素——如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

行，但这一人为因素与其说是以行政手段强硬联结二者，倒不如说是对中国数千年来稳定性小农社会

形态的顺势回归。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小农生产整合村落秩序的意义被大幅削弱，不过二者结成的稳

定性结构依旧存在，村落秩序基本形态仍继续保持，这为进城农民提供了退却的空间。市场化土地流

转开启后，农业经营经历了在村落秩序中的脱嵌与重嵌，行政和资本联合推进的规模农业不是根植，

而是强硬侵入了村民的生活世界之中，村落秩序的各主体不同程度地被框构在资本的运作脉络中，村

落秩序呈现出治理依附化、村民生活生产边缘化和外向化等后果。 

四、结论与思考 

“大型农场（规模农业）……可以通过外部化它们的成本而获得利润。大型农场运行的害处都存

在于大型农场的决策框架之外。垃圾处理、污染控制、给公共服务增加的负担、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

损害税收基础以及经济权力集中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些问题都没有被公司（大型农场）认为是规模

扩大的成本。毫无疑问，它们是更大的社区成本。”（Berry，1996）近十多年来的土地流转过程中，

无论是小农生产经营从传统村落秩序中的脱嵌，还是演变为规模农业后的农业经营重嵌行为，以及其

产生的社区成本问题，都不难溯因到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设计中的极端现代主义逻辑——农业只有单一

经济功能，忽视农业与村落秩序因素的关联。农业经营的经济效应进入了政府部门的视野，而其他效

应——不同形态的农业与村落社会的交互性——被有意无意地摒弃了。长期以来复杂多变、功能多样

的土地制度被抽离为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市场化分置与经济追求，底层实践需求和政府“管

道式视野”下的制度供给、实施理念产生了明显的错位。政策设计片面强调大规模农业的生产效率，

试图消除农业的多功能性，直到今天该问题非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就在欧

洲国家从专业化向多功能性转变的同时，中国的农业却正在从历史悠久的多功能性向专业化转变。”（文

图拉，2016）这种“短视”行为一方面消除了农业生产的正向外部性，另一方面开启了资本藉由土地

流转攫取村落资源的滥觞。 

新中国成立后的数次改革中，土地产权始终在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间重组，其他主体被排斥在

外。根据历史经验，要 大化发挥土地的社会功能，就尽可能将土地分配局限在村落内部，以避免利

益过度分化，而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是对以往改革路径的一次重大突破。下乡企业作为利润追求者，

大规模、长时间转入土地意味着土地很大程度上从村落社会中“脱嵌”，将农业从“三农”一体格局

中抽离出来。市场型农业又因难以独立于村落之外，必须借助社区资源，将自己融入到村落场域中，

但其非人格化特征使市场型农业和村落之间缺乏足够的互惠，对所嵌入的村落呈多取少予的单向性，

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秩序失范后果——这些村落社区成本既不属下乡企业的预算成本，也不在政府所虑

范围，甚至二者均视村落文化为农业现代化的障碍。这一农业现代化对村落秩序的冲击，长远看不仅

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也势必反噬农业发展自身，在土地改革中应谨慎应对。要保护农业经营

的多功能性，克服土地改革政策中的逻辑简单化问题，既需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对策，又应遵循以下几

点共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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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小步走”。这场政府主导下的土地制度改革会产生何种效果，官方、民间和学界都处于观

望或预期之中。这种条件下，土地制度改革应尽可能“小步走”和保护农业多功能性，注意在适当时

机及时观察、评估，再计划下一小步行动，避免“欲速则不达”。 

第二，“鼓励可逆性”。不少地方普遍存在单向思维，认为只有规模化是农业唯一出路，以行政手

段推动大规模土地集中，对地方社会经济带来了很大的破坏。这要求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鼓励

可逆性”，消除规模农业先进和小农生产落后的二元认知，将后者纳入到现代农业建设的框架中来。 

第三，“为意外结果做计划”。土地制度改革带来的意外后果远未完全出现，但显然，政府和社会

对已有的意外后果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甚而还持着“使其生、任其亡”的旁观态度，这对改革构

成致命性威胁。这种局面下，制定对意外后果具有适应性、前瞻性并有足够改进空间的制度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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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mbeddedness and Re-embeddedness: Agricultural 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in Village Order 

Huang Zengfu 

Abstract: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s a core element to construct village order, but the spontaneous land circulation in village and 

market-oriented land circulation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is element. Based on the survey in a typical village 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gricultural operation driven by spontaneous land circulation has a function of 

restoring village order. However, the market-oriented land circulation leads agricultural operation to be quickly disembedded from 

village order, through the di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multiple functions, such as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tection of 

peasants’ food sovereignty. Making matters worse, relevant enterprises are fully dependent on village resources in the course of 

farming, which results in re-embeddedness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in village order. As a result, village governance becomes 

dominated by enterprises, and villagers become marginalized. The above phenomena highlight a logical problem of land system 

reform as a social engineering. To protect the multi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operation, the study suggests local regions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taking small steps”, “encouraging reversibility”, “making plans for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implement 

tailored policies to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 Disembeddedness; Re-embeddedness; Village Order; Agricultural Operation; Land Circulation 

 


